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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文件
曲远校字〔2023〕47 号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关于落实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为全省普通高等
学校毕业生颁发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等

级证书工作的通知》工作方案

为贯彻落实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印发〈深化新时代教育评

价改革总体方案〉的通知》（中发〔2020〕19 号），《教育部

关于印发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〉的通知》

（教体艺〔2014〕5 号）和省政府办公厅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

代学校体育工作重点任务及分工方案》（鲁政办字〔2021〕136

号）等文件精神，根据山东省教育厅《关于为全省普通高等学校

毕业生颁发〈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〉等级证书工作的通知》（鲁

教体函〔2023〕28 号）要求和山东省全省高校学生体质健康促

进工作交流研讨会议精神，经学院党政联席会研究决定，自 2024

届毕业生开始开展为毕业生发放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》等级

证书（以下简称“等级证书”）相关工作，特制定本方案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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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指导思想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贯彻落

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牢固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，以学生体质

健康测试和体测证书发放工作为抓手，开展丰富多彩的体育教学

和课外体育活动，引导我院学生树立正确健康观，帮助学生在体

育锻炼中享受乐趣、增强体质、健全人格、锤炼意志，培养德智

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二、实施范围

自学院 2024 届毕业生开始执行，每年毕业前发放，2024 年

暂不含中专部毕业生。

三、组织领导

为加强学生体测工作管理，统筹毕业生等级证书发放工作，

特设立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体测和等级证书发放工作领导小

组：

组 长：孙立波

副组长：生 涛 袁延青

成 员：张德阳 王 峰 颜世雄 侯 斌 徐西朋

辛玉杰 陈 芳 李 金 张红阳 白鲁鹏

刘珊珊 景翰文 李兴佳

领导小组下设体测和等级证书发放工作组（体测中心），组

长由张德阳担任，设执行组长和副组长各 1 人，分别由景翰文和

李兴佳担任，成员由全体体育教师组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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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职责分工

1.成绩评定与数据上传：公共基础教学部、学工处、各系部；

2.教学调整与协调：教务处、各系部；

3.证书制作与打印：资产处；

4.证书发放：学工处、教务处、各系部。

五、工作内容

1.学生基础数据采集与上传。每年新生入学一个月内，学工

处学籍科、各系部负责完成学生基础信息的采集和审核工作，公

共基础教学部将学生基础数据上传“青少年健康数据管理系统”。

2.保质保量开展体测工作。公共基础教学部按照《国家学生

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要求，每年组织学生进行体质

健康测试，根据实际工作量和学生实习时间安排，体测工作贯穿

全年，教务处统筹安排教学计划，保证体测工作顺利开展。

3.教育与动员。各系部应加强学生体质健康教育，组织辅导

员开展主题班会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，按时参加体测。充

分利用各类体育社团和班级对抗赛等形式，开展丰富多彩的课外

体育活动，增强学生体质。公共基础教学部负责对学生体测前的

体育锻炼和集训进行指导和督促，加强体育课程诊改，提升体育

课堂实效，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体育评价改革，调动学生

体育运动积极性。

4.数据审核与上报。公共基础教学部按照要求进行学生体测

数据整理、汇总、审核，每年 12 月底之前根据山东省统一要求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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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传“青少年健康数据管理系统”。

5.成绩评定。省教育厅采用学校历年上报测试数据计算学生

毕业总成绩，按学生毕业当年学年总分的 50%与其他学年总平均

得分的 50%之和进行评定。

6.等级划分。等级证书制度按照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

（2014 年修订）》分为优秀、良好、合格 3 个等级。学生毕业

总成绩达到 90.0 分及以上者颁发优秀等级证书；80.0—89.9 分

者颁发良好等级证书；60.0—79.9 分者颁发合格等级证书；未

达到 60 分者，不颁发等级证书。在校学习期间未参加全部测试

的学生，不颁发等级证书。

7.成绩查询。各系部应督促学生及时查询个人体测成绩，成

绩不合格的可以在规定时间申请补测。

8.成绩补报。因实习或其他原因影响到毕业年度测试的学

生，可申请缓测，但应在毕业学年 4 月中旬前完成补测，且须将

测试成绩、单项评分、测试总分、测试等级等信息公示 1 周，并

于 4 月底前在“大学生体质健康等级证书管理系统”中提交。对

不参加补测或缓测的学生，不发放等级证书，其后果由学生本人

承担。

9.证书印发。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订）》

等级证书由省教育厅统一制作模板，由公共基础教学部负责整

理，资产处负责制作印刷，学生工作处负责组织各系部发放等级

证书。等级证书加盖学校印章和校长签名章，于每年 7 月中旬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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完成颁发工作。“大学生体质健康等级证书管理系统”将提供等

级证书的真伪查验通道。

10.证书的使用。根据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（2014 年修

订）》要求，学生体测成绩应与学生评奖评优和毕业证书发放挂

钩，目前教育厅暂未规定等级证书具体使用场景，待相关要求下

发后及时通知学生。

六、工作要求

1.提升认识，高度重视。目前高校大学生体质健康不容乐观，

形势严峻，与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

人的目标不相适应，全院各相关部门应加强对学生体测工作的管

理、督导力度，提升工作实效，引导学生加强体育锻炼，在体育

锻炼中享受乐趣、增强体质、健全人格，确保学生体质健康稳步

提升，为实现“健康中国”战略相关目标贡献自己的力量。

2.统筹管理，分工合作。各相关单位要严格根据时间节点及

要求，及时完成相关工作，确保数据准确。学生应及时查看个人

体测成绩，并根据测试项目成绩有针对性地开展体育锻炼。

3.因先天性身体疾病、残疾等原因不能参加测试的学生，经

本人申请（携带医疗单位证明），公共基础教学部核准，可免予

毕业年度的体质健康测试，同时不颁发等级证书。因伤不能参加

毕业年度测试的学生，经本人申请（携带医疗单位证明），公共

基础教学部核准，于毕业学年 4 月中旬前完成补测。凡未参加全

部测试或测试未通过的学生，毕业时一律不发放体质健康标准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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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证书。

4.关于免测或缓测说明。

（1）有以下情况者，严禁参加测试，需申请免测：

①患有各种疾病的急性期学生，应当遵照医嘱服药和休息

着。

②患有先天性心脏病者。

③患肝炎、肾炎、肺结核等病初愈者。

④有运动性外伤者或其他不适合进行体育运动的疾病。

（2）申请免测的同学须有三甲医院以上的医生证明，方可

申请免测。

（3）规定时间内不能到校的学生，必须有正当理由，经辅

导员批准后将名单报到公共基础教学部，可进行补测。

（4）满足要求的学生需要提出书面申请，申请通过后予以

免测或缓测。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

2023 年 11 月 23 日

曲阜远东职业技术学院 2023年 11月 23日印发

印 40 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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